
提要本文通过介绍《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专属经济

区和公海海域生物资源的养护

和利用法律规定，结合我国国情

分析了如何利用这些规定来保

护和促进我国海洋渔业的发

展。

关键词专属经济区公海

生物资源养护和利用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

下简称公约)在给各缔约国的呈词中

开宗明义地指出：“认识到有需要通过

本公约，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

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以

便利国际交通和促进海洋的和平用

途，海洋资源的公平而有效的利用，海

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以及研究，保护和

保全海洋环境”。由此可见，《公约》把

。海洋资源的公平而有效的利用4和

。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作为一种法律

制度来规定，目的是为了促进海洋的

和平用途，建立一种新的、比较合理的

法律秩序。如何理解公约的具体规定甲

又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规定来为保护和

促进我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公海海洋渔

业的发展服务?本文就此谈一些粗浅

的意见。

一、《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内生

物资源养护和利用的法律制度

1．关于区内生物资源养护的法律

制度

人类利用的海洋生物资源主要是

鱼类资源，而此类资源不是取之不竭

的。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捞已经导致了

某些海洋鱼类资源急剧减少乃至灭

绝。从全球捕捞业来看，1995年全球海

洋和内河天然水域的鱼类捕捞量已停

留在80年代末期的水平，人均捕捞量

减少8％到10％，全球17个大型沿海

渔场的海鱼捕捞量已超过天然生产

力。为了养护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

源，更好更长远地为人类服务，《公约》

第6l条作了如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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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沿海国家应决定其区内生物

资源的可捕量，并应参照其可得到的

最可靠的科学证据，通过正当的养护

和管理措施，确保区内的生物资源不

受过度开发的危害。沿海国为了此种

目的应和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各主管组

织进行合作。

在采取以上措施时，沿海国还应

该：a．考虑到捕捞方式、种群的相互依

存以及任何一般建议的国际最低标

准，以使捕捞鱼种的数量维持在或恢

复到能够生产最高持续产量的水平；b．

考虑到与所捕捞鱼种有关联或依赖该

鱼种而生存的鱼种所受的影响，以便

使这些有关联或依赖的鱼种的数量维

持在或恢复到其繁殖不会受严重威胁

的水平之上；c．在适当情形下，在所有

有关国家参加下，沿海国应和区域性

或全球性的主管国际组织经常提供和

交换可获得的科学情报、渔获量和渔

捞努力量统计以及其他有关养护鱼的

种群的资料。

(2)如果同一种群或有关联的鱼

   



种的几个种群出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

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内、或者出现在

区内而又出现在区外的邻接区域内，

所有有关国家应直接或通过适当的分

区域性或区域性组织，设法就必要措

施达成协议，以便协调并确保这些种

群的养护和发展。

《公约》的上述规定，强调了区域

内合作养护的义务，同时考虑到了区

内的生物资源虽归沿海国所有，沿海

国对它享有主权权利，如果放任沿海

国为眼前利益滥捕滥捞，必然导致区

内生物资源的枯竭，从而影响它的长

远经济发展，失去设立专属经济区的

意义，对相关国家亦产生不利的影

响。如我国近海大小黄鱼种群资源的

衰竭就是一个例证。据资料统计，

1959—1960年黄渤海区和东海海区的

小黄鱼资源可捕量可达12万t，到了20

世纪80年代末，总共的可捕量只有

2．5万t了。而大黄鱼据1956～1959年

的统计，每年洄游到浙江近海的产卵

群体资源量为23万一27万t，到了20

世纪80年代初，已下降为2万～3万

t。其直接原因是从70年代到现在大小

黄鱼遭受生长型和补充型两种形式的

过度捕捞。

2．关于区内生物资源利用的法律

制度

《公约》第62条、69条、70条对此

规定：

(1)沿海国在对区内生物资源进行

养护的前提下有义务促进它的最适度

的利用。

(2)沿海国血决定其捕捞区内生物

资源的能力。在没有能力捕捞全部可

捕量的情况下，应通过协定或其他安

排，准许其他国家捕捞可捕量的剩余

部分。特别要顾及内陆国和地理不利

国，尤其是其中的发展中国家，给予这

类国家在公平的基础上参与开发同一

分区域或区域的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

生物资源的适当剩余部分。

(3)在区内捕鱼的其他国家的国民

应遵守沿海国法律和规章中所制订的

养护措施以及其他条款的条件，包括

颁发执照、交纳规费和其他形式的报

酬、决定可捕鱼种、确定渔获量的限

额、规定渔汛和渔区以及渔具、渔船的

种类、大小和数目、规定渔船应交的情

报、和执行程序等。但沿海国应将养护

和管理的法律和规章妥为公布。

可见，《公约》对区内生物资源利

用的规定是以最适度利用为目的。在

此目的下，沿海国有权决定利用的能

力，并允许其他国家特别是内陆国和

地理不利国利用其区内的剩余部份，

尤其要照顾其中的发展中国家。但其

他国家的利用是以尊重沿海国主权权

利为前提的。

3．特殊鱼种的养护和利用的法律

规定

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公约》第

64～67条还就下列海洋生物种群的养

护和利用作出了特别的规定：a．《公约》

附件一所列的高度洄游鱼种：相关国

家应直接合作，或通过适当国际组织

进行合作、或设立并参加区域性组织，

以确保此种群在区内或外的整个区域

内的养护和最适当的利用；b．海洋哺

乳动物：沿海国或国际组织有权制订

对捕捉海洋哺乳动物执行更为严格的

禁止、限制或管制。各国血进行合作，

尤应通过适当的国际组织，致力于海

洋哺乳动物、特别是有关鲸类动物方

面的养护、管理和研究。c．溯河产卵种

群：此种群的鱼源国，对其应有主要的

利益和责任。鱼源国还应与捕捞这些

种群的其他国家协商后，确定此种群

的总可捕量，就这种种群在养护和管

理方面进行合作。d．降河产卵鱼种：沿

海国对此类鱼种负有管理责任，并应

保证洄游鱼类的出入。捕捞此类鱼种

应只在区外部界限向陆一面的水域中

进行。当此类鱼种洄游通过另一国专

属经济区的情况下，有关国家应通过

协议确保这些鱼种的合理管理。

4．沿海国法律和规章的执行。

《公约》对此规定为：沿海国对区

内违反主权权利和事项可采取包括登

临、检查、逮捕和进行司法程序在内的

措施以确保其依照公约制定的法律和

规章得到遵守。沿海国对逮捕或扣留

外国船只，应通过适当途径将其所采

取的行动及随后所施加的任何处罚迅

速通知船旗国。如有关国家无相反的

协议，不得包括监禁、或任何其他方式

的体罚。

二、《公约》关于公海海域生物资

源的养护和管理的法律制度

近百年来，海洋国家间缔结了一

些渔业协定来调整公海渔业。1982年

《公约》在1958年《公海捕鱼及养护生

物资源公约》的基础上，根据建立专属

经济区后出现的新情况，对公海生物

资源的养护和管理作出了新的规定。

(1)各国在公海海域享有捕鱼自

由，但必须受其参加的条约义务的限

制，不能违反其缔结的有关双边、多边

协定及国际公约。

(2)对于那些同时出现在邻接区内

种群的捕捞，应与有关国家进行协商，

达成养护协议，根据协议进行捕捞。另

外，在邻接区内捕捞高度洄游鱼种、溯

河产卵种群以及降河产卵鱼种时，应

与邻接区沿岸国直接或通过国际组织

进行合作，以确保合理捕捞和养护。

(3)各国应相互合作，采取以下措

施：

①根据有关国家可得到的最可靠

的科学证据，并考虑到捕捞方式、种群

的相互依存以及区域性或全球性国际

标准，使捕捞的鱼种的数量维持在或

恢复到能够生产最高持续产量的水

平；

②考虑到与所捕捞鱼种有关联或

依赖该鱼种而生存的鱼种所受的影

晌，以便使这种有关联或依赖的鱼种

的数量维持在或恢复到其繁殖不会受

严重威胁的水平以上；

③在适当情形下，应通过区域性

或全球性国际组织，经常提供和交换

可获得的科学情报、渔获量和渔捞努

力量统计，以及其他有关养护鱼的种

群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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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有关国家确保养护措施及其实

施不在形式上或事实上对任何国家渔

民有所歧视。

(4)关于公海海洋哺乳动物的养护

和管理，适用《公约》第65条的规定

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和公海生物

资源养护和利用这两种法律制度的精

神实质是相同的，目的都是通过养护

使“海洋资源的公平而有效的利用”，

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为海洋建立一

种新的法律秩序。但两者又是有区别

的，前者强调了国家主权权利，后者则

偏重于国际合作的义务。

三、充分利用《公约》的规定，保护

和促进我国海洋渔业的发展。

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曾指出，1982

年《公约》。使世界政治地理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使海洋及其资源的利用出

现了新的平衡。”现公约已正式成为国

际社会对全球海洋管理的国际法依

据，对国际社会影晌深远。我国作为

《公约》的加入国，应发挥自己在新的

国际海洋秩序的维持和发展方面应有

的作用。我国政府应充分利用《公约》

的规定，保护和促进我国海洋渔业的发

展。为做到这一点，必须做好以下几项

工作。

(1)做好我国专属经济区的划界工

作。我国政府已于1998年颁布了《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该法规定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属经济区，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区

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

200海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海岸

相邻或者相向的国家关于专属经济区

和大陆架的主张重叠的，在国际法的

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界

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专属经济区

为勘查、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上覆盖

水域、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以及

进行其他经济性开发和勘查，如利用

海水、海流和风力生产能等活动，行使

主权权利。”第一次用立法的形式确立

了我国专属经济区及其法律地位。接

下来的工作是黄海、东海和南海专属

经济区的划界工作，解决好与相邻和

相向国家专属经济区的海域重叠问

题，解决一些历史遗留的纷争问题，最

终确立我国专属经济区具体的海域范

围。中越关于北部湾的划界协定，已是

一个成功的范例。

(2)做好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的

调查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

政府曾于1958。1960年、1980～1987

年两次展开了全国规模的海域资源调

查研究工作。另外，也有学者和相关的

科研机构对我国海洋渔业资料进行了

科学的调查研究，研究我国黄海、东

海、南海渔业生物群落的生态特征、种

群和种群数量变动规律以及渔业资源

增殖等问题。但这种调查研究的广度

和深度应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政府的

主管决策部门要引起重视，做到心中

有数。

(3)理顺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内

水和领海海域的管理存在着体制不顺

的问题，主要是中央与地方以及海洋

行政主管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

权限不明、职责不清，以致出现了一些

。谁都争着管，谁都不去管。的尴尬事

情。在专属经济区划界以后，一定要理

顺管理体制，避免出现大家都争着利

用，谁也不愿积极地去养护的局面。

4．完善立法，加强执法。根据1982

年《公约》的规定，缔约国至少要制订

20项以上的国内立法，才能与公约规

定的权利和义务相衔接。而我国关于

海洋的国内立法刚刚起步。建国以来，

政府在加强渔业行政管理和渔业资源

管理方面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制

度，如渔业行政管理方面，规定渔业资

源的保护对象、划定禁渔区、设立幼鱼

保护区、建立渔业许可证翩度、建立幼

鱼检查制度、实行休渔期制度等；渔业

资源管理方面，实行捕捞限额管理、实

行船员管理、实行海域分级管理和征

收资源增殖税制度等，效果亦非常明

显。但是，我国针对专属经济区和公海

渔业的立法还是近乎空白。近海渔业

资源衰竭的事实，也说明了我国在这

方面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都不尽人

意。只顾及眼前利益的酷渔滥捕事件

经常发生。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渔船仅

在浙江沿海捕捞的大黄鱼幼鱼即达

1．5万～2万t，幼鱼的平均体重仅为

150～20％。这样的教训不应忘记。

(5)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对

此我国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也面临严

峻的现实。如中、日、韩三国共同捕捞

生产的东海和黄海渔区，由于渔业资

源的衰退，各国都蒙受损失，日、韩两

国亦有深刻认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现中、日已签署了《中日渔业协定》，

中、韩亦多次协商问题的解决。但南中

国海的问题却远远地没有解决。

(6)积极发展远洋渔业。应该说，

我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系典型

的陆缘海，这对我国近海海洋渔业资

源的数量和规模都有着很不利的影

响，使得渔业资源的最大持续渔获量

不到500万t。但是，我国海洋渔业发展

的制约主要不是这种自身条件的缺

陷，而是由于后天的条件——我国远洋

渔业发展的不足。目前，我国远洋捕捞

量仅占捕捞总量的0．7％，而俄罗斯和

日本已达20％，没能在世界公共渔业

资源中为近13亿人口争取到应有的份

额，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能不说是件

憾事。现《公约》重新确立了新的国际

海洋秩序，为专属经济区和公海生物

资源的养护和利用制订了法律标准，

可以期望世界海洋渔业资源将得到一

定的恢复和发展。我们不能等待全球

捕渔事业再度热闹和繁荣之时才去赶

班车，而必须从现在起做好准备工作，

及日寸把我们远洋渔业的技术开发和生

产规模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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